[bookmark: _GoBack]                                   
[image: ]                                            对方企业logo

上海电力大学      XXXX  公司


产教融合合作协议
/产教融合基地共建协议 (2选1)







上海电力大学
XXXX  公司

年    月 

甲方：上海电力大学
乙方：XXXX公司
1.上海电力大学
上海电力大学是中央与上海市共建、以上海市管理为主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学校创建于1951年，全日制在校生16000余人，教职工1200余人。学校坚持“立足电力、立足应用、立足一线”的办学方针，树立“务实致用，明理致远”的办学理念。学校坚持深化改革，加快内涵建设，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办学质量和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逐步发展成为以工为主，兼有理、管、经、文等学科，主干学科能源电力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学校，在电力相关学科的应用领域具有权威影响力，是我国能源电力领域重要的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基地。
2.XXXX公司

1、 合作原则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发改社会 〔2019〕1558 号）和《上海高等教育重服务强贡献计划》《上海市建设产教融合型城市试点方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国家产教融合试点核心区建设方案》等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要求等相关文件精神，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双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双方就搭建产教融合平台，构建长效合作机制，双方围绕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与服务等方面开展产教深度融合，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双赢的良好局面。经双方友好协商，就产教融合合作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2、 合作内容 （以下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双方合作围绕人才培养、共建产教融合基地、课程共建、教材开发、师资互聘、科研合作、技术咨询支持等方面进行。
1.共建产教融合基地
双方以人才需求为依托，深化产教融合合作，共建产教融合基地，甲方依据教学计划，每年选派一定数量、年级、专业的学生到乙方进行实习实践，实习内容由甲乙双方协商决定。乙方定期接纳甲方专业教师进企业挂职锻炼。
2.共建产教融合平台/联合实验室
双方依托各自优势，利用双方资源，共建XX产教融合平台/联合实验室，面向产业前沿技术开展人才培养、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及社会服务等。
3.应用型师资队伍建设
甲方聘请乙方部分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生产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在符合乙方企业管理制度及保密要求的前提下，担任甲方客座(或兼职)教授、兼职教师、研究生导师、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导师、专题讲座专家。乙方聘请甲方部分优秀教师，在符合甲方管理要求的前提下，担任乙方培训部门教师、兼职工程师。
4.产教融合课程建设
双方合作进行产教融合课程建设，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共同编制产教融合教材，开发行业案例库，讲义等，用于甲乙双方的人才培养和员工技能培训。涉及到课程教材建设经费等问题，双方可另行约定。
5.教学科研项目/成果奖项联合申报
结合乙方产业发展需要，发挥甲方的师资、人才培养基础等优势，共同申请国家、地方等教学科研项目，联合申报国家、地方各类教学科研成果奖项。根据具体内容可另行签署合作协议。
3、 合作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为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协议到期后双方可根据合作情况续签本协议。
四、其他约定
1.上述合作领域及职责的具体合作事宜由双方进一步协商或通过专项合作实施方案落实，并签署具体合作协议。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友好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2.双方对本协议签订或履行过程中获知的对方的商业信息、技术信息及其他秘密信息等予以保密，未经对方书面许可，不得向第三方披露上述信息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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